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李
勤
合

近
日
讀
︽
吳
宓
自
編
年
譜
︾
，
其
中
記
人
物
頗

詳
，
凡
其
交
接
，
多
有
所
記
。
而
其
中
所
記
棗
陽
同

鄉
衛
挺
生
一
節
，
似
尚
少
人
注
意
。
並
見
許
多
人
把

衛
挺
生
當
作
香
港
人
、
對
臺
灣
人
來
說
，
或
有
不
知

衛
為
棗
陽
人
也
，
故
草
此
小
文
以
廣
。
只
此
文
乃
抄

撮
之
文
，
非
撰
述
也
。
棗
陽
雖
是
龍
飛
白
水
之
地
，

仁
人
志
士
層
出
不
窮
，
但
比
之
中
國
其
他
地
方
，
究

有
不
足
，
此
為
吾
等
所
不
可
諱
言
也
。
所
謂
﹁
同
志

仍
須
努
力
﹂
是
也
。

衛
挺
生
，
新
編
︽
湖
北
省
．
人
物
志
︾
、
︽
襄

樊
市
志
︾
、
︽
棗
陽
志
︾
都
有
傳
。
其
經
歷
大
致

如
下
：
一
八
九○

年
生
於
湖
北
省
棗
陽
市
雙
河
鎮
，

一
九○

六
年
東
渡
日
本
就
讀
于
大
成
中
學
，
返
國

後
，
相
繼
就
讀
于
武
昌
兩
湖
書
院
、
高
等
礦
業
學

堂
、
清
華
留
美
預
備
學
校
。
一
九
一
一
年
九'

月
，

考
取
清
華
第
三
批
公
費
留
生
，
在
密
西
根
大
學
、
哈

佛
大
學
攻
讀
政
治
、
經
濟
、
財
政
、
金
融
等
科
，
獲

得
商
業
管
理
和
文
學
兩
個
碩
士
學
位
。
一
九
二○

年

回
國
後
，
于
南
京
高
師
任
教
，
參
與
籌
辦
國
立
東
南

大
學
。
次
年
去
北
京
任
美
國
人
端
納
所
辦
﹁
經
濟
討

論
處
﹂
英
文
撰
述
員
，
後
任
中
國
銀
行
總
管
理
處
秘

書
，
同
時
在
交
通
大
學
兼
課
。
次
年
十
月
，
出
任
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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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
院
立
法
委
員
，
主
張
實
施
市
政
現
代
化
，
地
方
市

政
化
，
市
鎮
公
司
化
，
市
民
股
東
化
，
市
民
代
表
董

事
化
，
市
、
鎮

長
經
理
以
及
其

他
治
國
方
案
。

一
九
三
八
年
六

月
，
任
湖
北
省

政
府
委
員
。
不

久
，
卸
任
湖
北

省

政

府

委

員

職
，
專
任
立
法

委
員
，
代
理
法

制
委
員
會
委
員

長
及
煙
專
賣
局

副
董
事
長
，
同

時

兼

任

復

旦

大

學

經

濟

系

主
任
、
中
央
政

治
學
校
計
政
學

院
教
授
。
衛
主
持
起
草
︽
公
司
法
︾
，
參
加
了
︽
土

地
法
︾
與
︽
憲
法
︾
的
起
草
和
討
論
修
改
一
九
四
四

年
，
以
中
國
財
政
代
表
團
顧
問
身
份
出
席
在
美
國
召

開
的
國
際
平
准
基
金
協
會
。
一
九
四
八
年
衛
去
香
港

在
華
僑
學
院
、
香
港
書
院
、
新
亞
書
院
、
珠
海
書
院

講
學
，
一
九
四
九
年
到
臺
灣
大
學
圖
書
館
作
徐
福
東

渡
事
研
究
，
寫
作
徐
福
東
渡
記
，
書
稿
寫
成
後
，
定

名
為
︽
徐
福
入
日
本
建
國
考
︾
出
版
。
一
九
五
三
年

十
一
月
飛
往
馬
尼
拉
市
，
在
菲
律
賓
大
學
任
教
授
。

一
九
五
六
年
八
月
，
到
美
國
哈
佛
大
學
植
物
標
本

館
，
從
事
藥
用
植
物
資
料
的
翻
譯
工
作
，
並
利
用
該

館
藏
書
，
致
力
於
學
術
研
究
。
一
九
七
七
年
五
月
在

美
國
加
利
福
尼
亞
病
逝
。
他
的
遺
著
有
︽
穆
天
子
傳

考
︾
、
︽
山
海
經
今
考
︾
、
︽
徐
福
入
日
本
建
國

考
︾
、
︽
騶
衍
子
今
考
︾
、
︽
南
美
三
強
利
用
外
資

興
國
事
例
︾
、
︽
歐
戰
中
英
法
美
之
金
融
︾
、
︽
戰

時
財
政
︾
、
︽
財
政
改
造
︾
、
︽
中
國
主
計
制
度
︾

等
收
。今

截
取
年
譜
所
記
，
以
公
於
眾
。
其
中
所
記
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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衛
挺
生
在
美
一
段
逸
事
，
其
文
如
下
：

衛
挺
生
字
深
甫
，
湖
北
省
棗
陽
縣
人
。
亦
宓
最

近
兩
年
所
交
之
友
。
原
系
清
華
公
費
留
美
學
生
，
年

輩
甚
長
，
與
梅
光
迪
君
同
，
來
美
已
十
年
，
專
習
經

濟
財
政
。
早
在
某
大
學
畢
業
，
又
升
入
哈
佛
商
學
院

畢
業
。
近
年
在
某
銀
行
中
得
一
微
職
，
維
持
一
身
之

生
活
猶
甚
艱
難
，
恒
處
困
窘
。
卻
不
願
回
國
某
一

職
事
。
衛
君
甚
博
學
，
好
泛
覽
，
然
博
而
不
精
。
某

次
，
因
國
事
開
會
。
衛
君
演
說
，
首
言
﹁
國
家
﹂
︵
民

族
︶N

a
tio
n

一
字
，
在
日
本
及
英
、
德
、
法
、
俄
、
西

等
國
各
讀
何
音
，
歷
歷
言
之
，
跡
近
自
炫
，
而
座
中
生

厭
。
有
留
美
女
生
鄒
邦
梁
，
江
西
人
，
陳
寅
格
同
省

人
，
故
曰
﹁
同
鄉
﹂
。
習
醫
。
其
姊
鄒
邦
元
，
早
在
美

國
習
醫
學
。
回
國
後
，
立
志
終
身
不
嫁
，
在
九
江
開
設

醫
院
已
多
年
，
在
國
內
甚
有
名
。
已
在
哈
佛
大
學
醫
學

院
畢
業
，
今
在
某
醫
院
任
助
理
醫
生
。
觀
其
志
趣
，
似

將
追
隨
其
姊
，
回
國
同
辦
醫
院
，
而
終
身
不
嫁
。
衛
君

愛
鄒
邦
梁
甚
至
，
辛
苦
追
逐
之
數
年
，
毫
無
成
功
。

蓋
衛
君
身
長
而
瘦
削
，
又
面
麻
，
雖
極
講
禮
節
，
嫻

交
際
，
終
不
能
為
女
子
所
喜
也
！
其
後
衛
君
回
國
，

至
北
京
，
則
職
業
、
婚
姻
，
兩
皆
易
得
，
並
甚
滿
意
。

引
文
中
小
字
為
吳
宓
自
注
，
﹁
字
深
甫
﹂
當

為
﹁
琛
甫
﹂
之
誤
。
清
華
留
美
學
生
蔡
正
君
就
男

女
之
戀
愛
與
婚
姻
，
如
何
可
以
取
悅
對
方
，
達
到

目
的
，
尋
取
所
需
之
條
件
，
並
每
條
件
所
應
占
之
成

分
製
成
表
格
，
名
曰
︽
愛
情
衡
︾
，
刊
於
︽
留
美

學
生
季
報
︾
中
。
當
時
陳
寅
恪
見
之
，
戲
作
一
詩
：

﹁
文
豪
新
制
愛
情
衡
，
公
式
方
程
式
大
發
明
。
始
悟

同
鄉
女
醫
士
，
挺
生
救
救
蒼
生
。
﹂
所
以
吳
宓
文
中

又
有
解
釋
﹁
同
鄉
﹂
的
話
。
查
︽
吳
宓
日
記
︾
，
多

有
與
衛
挺
生
交
往
的
紀
錄
。
其
中
一
九
二○

年
六
月

二
十
三
日
記
吳
宓
因
欠
學
校
學
費
而
被
校
方
推
遲
畢

業
，
衛
挺
生
﹁
慷
然
陪
宓
同
往
﹂
校
長
家
交
涉
，
足

見
衛
挺
生
同
鄉
大
義
。
而
吳
宓
日
記
一
九
一
九
年
八

月
三
十
一
日
又
有
﹁
衛
君
與
鄒
邦
元
女
士
之
公
案
﹂

語
，
可
見
關
於
衛
挺
生
與
某
位
女
士
之
公
案
，
吳
宓

之
記
載
亦
有
失
憶
之
處
。
筆
者
一
時
也
無
從
詳
考
，

暫
記
於
此
。


